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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2023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省

1.收入执行情况

2023 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8363.13 亿元，为调整

后预算的 94.3%，为上年的 83.1%。收入下降，主要是土地

市场行情不及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减少。

收入分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1）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0.43 亿元，为调

整后预算的 35.4%，为上年的 69.0%。收入下降，主要是中

央阶段性免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6470.00 亿元，为调整

后预算的 87.4%，为上年的 77.6%。收入下降，主要是土地

市场行情不及预期。

（3）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201.81 亿元，为调整后预

算的 85.0%，为上年的 75.6%。收入下降，主要是土地市场

行情不及预期。

（4）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7.45 亿元，为调整后预算

的 99.9%，为上年的 94.7%。

（5）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0.36 亿元，为调整后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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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 72.9%，为上年的 72.1%。收入下降，主要是大中型水

库发电量减少。

（6）彩票公益金收入 60.69 亿元，为调整后预算的

149.5%，为上年的 144.6%。增长较快，主要是体育赛事彩票

销量增加。

（7）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09.55 亿元，为调整后

预算的 115.3%，为上年的 97.0%。高于年初预期，主要是房

屋建筑工程项目比预期增多。

（8）车辆通行费 68.68 亿元，为调整后预算的 94.1%，

为上年的 102.0%。低于年初预期，主要是受阶段性减免政策

影响。

（9）污水处理费收入 81.11 亿元，为调整后预算的

109.6%，为上年的 106.6%。

（10）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12.33

亿元，为调整后预算的 137.2%，为上年的 131.6%。增长较

快，主要是体育赛事彩票销量增加。

（11）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1312.13 亿元，为调整后预

算的 146.3%，为上年的 116.0%。增长较快，主要是温州等

地区盘活存量资金等一次性收入入库较多。

（12）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38.59 亿元，为调整

后预算的 141.8%，为上年的 208.7%。增长较快，主要是部

分专项债务项目建成产生专项收入。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8363.13 亿元，加上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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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务收入 3383.25 亿元、转移性收入 2069.08 亿元（其

中：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29.06 亿元、调入资金 404.25 亿

元、上年结转收入 1635.77 亿元），收入合计 13815.46 亿

元。

2.支出执行情况

2023 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633.52 亿元，完成调

整后预算的 93.1%，为上年的 84.8%。未完成预算，主要是

土地市场行情不及预期，收入减少，支出相应减少。

支出分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1）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0.52 亿

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54.3%，为上年的 49.9%。未完成预

算，主要是中央阶段性免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

入减少，支出相应减少。

（2）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29 万元，为上年的 193.3%。增

加较多，主要是台州等地安排旅游发展基金支出增加。

（3）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5.29 亿元，

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59.6%，为上年的 108.8%。完成调整后

预算较多，主要是中央下达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

（4）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553 万元，

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20.0%，为上年的 73.3%。完成调整后预

算较多，主要是中央下达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支出下

降，主要是中央补助减少。

（5）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5327.6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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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82.3%，为上年的 75.2%。未完成预

算，主要是土地市场行情不及预期，收入减少，支出相应减

少。

（6）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63.65 亿元，完成

调整后预算的 54.9%，为上年的 46.9%。未完成预算，主要

是土地市场行情不及预期，收入减少，支出相应减少。

（7）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1.08 亿元，完成调

整后预算的 63.1%，为上年的 66.2%。未完成预算，主要是

土地市场行情不及预期，收入减少，支出相应减少。

（8）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61.59 亿元，完

成调整后预算的 84.3%，为上年的 90.1%。未完成预算，主

要是杭州等地安排城市基础设施相关支出减少。

（9）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67.91 亿元，完成调整后

预算的 96.9%，为上年的 100.1%。

（10）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95.75亿元，

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00.0%，为上年的 73.1%。支出下降，主

要是安排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减少。

（11）污水处理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53.59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00.0%，为上年的 87.7%。支出下

降，主要是安排污水处理费对应专项债务减少。

（12）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0.55 亿元，完

成调整后预算的 162.7%，为上年的 99.0%。完成调整后预算

较多，主要是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中央补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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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0.32 亿

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273.8%，为上年的 110.5%。完成调

整后预算较多，主要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中央补助

增加。

（14）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57.49 亿元，完成调整后

预算的 84.6%，为上年的 89.6%。未完成预算，主要是受阶

段性减免政策影响，收入减少，支出相应减少。

（15）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4.87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

的 144.6%，为上年的 130.2%。完成调整后预算较多，主要

是民航发展基金中央补助增加。

（16）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78.80 亿

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00.0%，为上年的 184.4%。支出增

加，主要是安排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增加。

（17）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3310.04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16.6%，为上年的 102.0%。

完成调整后预算较多，主要是温州等地盘活存量资金等其他

政府性基金收入入库较多，其他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相应

增加。

（18）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8.25 亿元，

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98.2%，为上年的 108.8%。

（19）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39.53 亿元，完成调整后

预算的 132.2%，为上年的 111.6%。完成调整后预算较多，

主要是彩票公益金收入增加，支出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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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443.74 亿元，完成

调整后预算的 103.7%，为上年的 116.0%。支出增加，主要

是全省专项债务余额增加，利息费用相应增加。

（21）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2.80 亿元，完

成调整后预算的 128.3%，为上年的 100.6%。完成调整后预

算较多，主要是全省专项债券发行额度增加。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633.52 亿元，加上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945.39 亿元、转移性支出 3236.55 亿元

（其中，调出资金 1893.12 亿元、年终结转 1343.43 亿元），

支出合计 13815.46 亿元。

收支相抵，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二）省级

1.收入执行情况

2023 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61.84 亿元，为调整后

预算的 117.6%，为上年的 114.8%。增长较快，主要是体育

赛事彩票销量增加。

收入分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1）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0.43 亿元，为调

整后预算的 35.4%，为上年的 69.0%。收入下降，主要是中

央阶段性免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24 亿元，为调整后预算

的 95.2%，为上年的 89.0%。收入下降，主要是土地市场行

情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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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4.54 亿元，主要是省属

高校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4）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0.36 亿元，为调整后预

算的 72.9%，为上年的 72.1%。收入下降，主要是大中型水

库发电量减少。

（5）彩票公益金收入 25.75 亿元，为调整后预算的

144.7%，为上年的 141.5%。增长较快，主要是体育赛事彩票

销量增加。

（6）车辆通行费 21.57 亿元，为调整后预算的 83.0%，

为上年的 79.9%。收入减少，主要是受阶段性减免政策影响，

收入低于预期。

（7）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7.96 亿

元，为调整后预算的 142.5%，为上年的 138.5%。增长较快，

主要是体育赛事彩票销量增加。

（8）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3万元，为调整后预算的0.2%，

为上年的 0.1%。收入减少，主要是上年对已停征的新型墙体

材料和散装水泥专项基金项目历年欠费清理一次性因素影

响。

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61.84 亿元，加上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收入 2940.31 亿元、转移性收入 68.37 亿元（其中：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 25.03 亿元、上解收入 8.96 亿元、

调入资金 27.17 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7.21 亿元），收入合

计 3070.5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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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出执行情况

2023 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04.37 亿元，完成调

整后预算的 96.1%，为上年的 67.5%。支出下降，主要是省

级安排的专项债券项目减少。

支出分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1）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855 万元，

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5.0%，为上年的 8.2%。未完成预算，主

要是中央阶段性免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减

少，相应减少安排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电影)等支出。

（2）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72 万元，完

成调整后预算的 100.0%，为上年的 100.0%。

（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314 万元，

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0.5%。未完成预算，主要是现代生物智

能育种创新平台等项目根据建设进度安排资金。

（4）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21.57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

算的 83.4%，为上年的 70.8%。未完成预算，主要是受阶段性

减免政策影响，收入减少，相应减少安排政府还贷高速公路

专项支出。

（5）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2.07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72.1%，为上年的 113.6%，完成调整后预算较多，主要是民

航发展基金中央补助增加。

（6）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13.00 亿

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00.0%，为上年的 162.5%。增加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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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主要是省级安排的地方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增加。

（7）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34.48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00.0%，为上年的 41.8%。

支出下降，主要是省级安排的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

项债券减少。

（8）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4.16 亿元，

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99.6%，为上年的 109.5%。

（9）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78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

算的 102.5%，为上年的 118.9%。增加较多，主要是中央下

达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优抚医院能力提升项目资金。

（10）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27.13 亿元，完成调

整后预算的 99.7%，为上年的 106.8%。

（11）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415 万元，完成

调整后预算的 97.6%，为上年的 29.1%。支出下降，主要是

发行专项债券用于省级项目的额度下降，发行费用相应减

少。

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04.37 亿元，加上转移性支

出 2966.15 亿元（其中：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45.18 亿元、

调出资金 16.00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2892.83

亿元、年终结转 12.14 亿元），支出合计 3070.52 亿元。

收支相抵，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二、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安排情况

（一）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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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预算

2024 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期 7463.65 亿元，为

上年执行数的 89.2%。收入下降，主要是 2024 年土地市场行

情具有不确定性，预计土地出让收入减少。

收入分项目情况如下：

（1）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1.00 亿元，为上

年执行数的 235.1%。增长较快，主要是阶段性免征国家电影

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到期，以及预计电影市场行情较好。

（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972.06 亿元，为上年

执行数的 92.3%。

（3）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86.22 亿元，为上年执行

数的 92.3%。

（4）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7.30 亿元，为上年执行数

的 98.1%。

（5）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0.40 亿元，为上年执行

数的 112.0%。增长较快，主要是预计 2024 年水电站上网电

量增加。

（6）彩票公益金收入 55.19 亿元，为上年执行数的

90.9%。

（7）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99.50 亿元，为上年执

行数的 90.8%。

（8）车辆通行费 65.59 亿元，为上年执行数的 95.5%。

（9）污水处理费收入 76.63 亿元，为上年执行数的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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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11.80

亿元，为上年执行数的 95.7%。

（11）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940.03 亿元，为上年执行

数的 71.6%。收入下降，主要是上年部分地区一次性收入入

库较多。

（12）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47.93 亿元，为上年

执行数的 124.2%。增长较快，主要是部分专项债券项目建成

产生专项收入。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463.65 亿元，加上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收入 2571.11 亿元、转移性收入 1638.18 亿元（其

中：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21.53 亿元、调入资金 273.22 亿

元、上年结转收入 1343.43 亿元），收入合计 11672.94 亿

元。

2.支出预算

拟安排 2024 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8396.80 亿元，

可比为上年调整后执行数（剔除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安排

的支出因素）的 93.0%。

支出分项目安排情况如下：

（1）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1.24亿元，

为上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238.2%。增加较多，主要是阶段性免

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到期，预计收入增加，支

出相应增加。

（2）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9.52 亿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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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62.3%。支出下降，主要是大中型水库

移民后期扶持基金中央补助减少。

（3）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517 万元，

为上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93.5%。

（4）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4974.20 亿

元，为上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93.4%。

（5）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58.64 亿元，为上

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92.1%。

（6）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1.10 亿元，为上年

调整后执行数的 102.0%。

（7）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57.39 亿元，为

上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93.2%。

（8）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64.33 亿元，为上年调整

后执行数的 94.7%。

（9）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0.49 亿元，为上

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89.2%。

（10）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0.30 亿

元，为上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91.4%。

（11）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52.12 亿元，为上年调整

后执行数的 90.7%。

（12）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1.61 亿元，为上年调整后执

行数的 33.1%。支出下降，主要是民航发展基金中央补助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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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10.00 亿

元。

（14）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2576.37 亿元，剔除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安排的支出因素，

可比为上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77.7%。支出下降，主要是 2023

年温州等地盘活存量资金等其他政府性基金一次性收入入

库较多，当年支出相应安排较多。

（15）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8.77 亿元，

为上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106.3%。

（16）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37.88 亿元，为上年调整

后执行数的 95.8%。

（17）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539.92 亿元，为上

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121.7%。增加较多，主要是全省专项债务

余额增加，利息费用相应增加。

（18）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2.85 亿元，为

上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101.8%。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8396.80 亿元，加上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881.23 亿元、地方政府转移性支出

2394.91 亿元（其中：调出资金 1386.96 亿元、年终结转

1007.95 亿元），支出合计 11672.94 亿元。

收支相抵，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二）省级

1.收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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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期 52.36 亿元，为上

年执行数的 84.7%。

收入分项目情况如下：

（1）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1.00 亿元，为上

年执行数的 235.1%。增长较快，主要是阶段性免征国家电影

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到期，以及预计电影市场行情较好。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28 亿元，为上年执行数

的 103.8%。

（3）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0.40 亿元，为上年执行

数的 112.0%。增长较快，主要是预计 2024 年水电站上网电

量增加。

（4）彩票公益金收入 25.77 亿元，为上年执行数的

100.1%。

（5）车辆通行费 16.00 亿元，为上年执行数的 74.2%。

收入下降，主要是 2024 年收费公路数量减少。

（6）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7.91 亿

元，为上年执行数的 99.4%。

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52.36 亿元，加上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收入 2243.08 亿元、转移性收入 66.40 亿元（其中：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 19.88 亿元、上解收入 5.23 亿元、

调入资金 29.14 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12.15 亿元），收入合

计 2361.84 亿元。

2.支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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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安排 2024 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86.15 亿元，

可比为上年调整后执行数（剔除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安排

的支出因素）的 102.9%。

支出分项目安排情况如下：

（1）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0.97亿元，

为上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1138.0%。增加较多，主要是增加安

排电影市场监管与展映活动等经费。

（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0.16 亿元。

为上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498.8%。增加较多，主要是增加安排

现代生物智能育种创新平台经费。

（3）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232 万元，为

上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134.9%。增加较多，主要是增加安排水

库移民绩效评价及监测评估经费。

（4）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16.00 亿元，为上年调整后

执行数的 74.2%。支出下降，主要是减少安排政府还贷高速

公路专项支出。

（5）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1.19 亿元，为上年调整后执行

数的 57.2%。支出下降，主要是民航发展基金中央补助减少。

（6）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10.00 亿

元。

（7）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7.60 亿元。

（8）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4.8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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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116.0%。增加较多，主要是增加安排

彩票渠道建设和宣传营销经费。

（9）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6.25 亿元，为上年调整后

执行数的 350.9%。增加较多，主要是增加安排浙江省全民健

身中心工程经费。

（10）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29.05 亿元，为上年

调整后执行数的 107.1%。

（11）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822 万元，为上

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198.2%。增加较多，主要是计划发行专项

债券用于省级项目的额度增加，发行费用相应增加。

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86.15 亿元，加上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还本支出 80.40 亿元、转移性支出 2195.29 亿元（其

中：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支出 40.25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转贷支出 2153.92 亿元、年终结转 1.12 亿元），支出合

计 2361.84 亿元。

收支相抵，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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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浙江省政府性基金收入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预算数

2023年
调整后预算数

2023年
执行数

为调整后
预算％

为上年%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12000 12000 4253 35.4 69.0 

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74035000 74035000 64699922 87.4 77.6 

三、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2374100 2374100 2018147 85.0 75.6 

四、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74500 74500 74459 99.9 94.7 

五、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4900 4900 3572 72.9 72.1 

六、彩票公益金收入 406000 406000 606914 149.5 144.6 

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950000 950000 1095527 115.3 97.0 

八、车辆通行费 730000 730000 686841 94.1 102.0 

九、污水处理费收入 740000 740000 811131 109.6 106.6 

十、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
 业务费用

89900 89900 123314 137.2 131.6 

十一、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8970000 8970000 13121319 146.3 116.0 

十二、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272100 272100 385894 141.8 208.7 

本级收入合计 88658500 88658500 83631293 94.3 83.1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24081400 34007400（注） 33832500 

转移性收入 19110829 19111196 20690820 

  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162472 162472 290580 

  调入资金 1976757 1977124（注） 4042511 

  债务转贷收入

  上年结转收入 16971600 16971600 16357729 

收入总计 131850729 141777096 138154613 

注：调整预算数系中央分配我省2023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按规定和程序，经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相应调增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收入和调入资金预算 。另，除年初预算已编制再融资债券外 ，财政部年中下达我省再融资专项债券42.6亿元，用于偿还

  存量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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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浙江省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预算数

2023年
调整后预算数

2023年
执行数

完成调整后
预算%

为上年％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
出

9545 9545 5187 54.3 49.9 

二、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29 193.3 

三、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95820 95820 152917 159.6 108.8 

四、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461 461 553 120.0 73.3 

五、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64730211 64730211 53276732 82.3 75.2 

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1160328 1160328 636500 54.9 46.9 

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17136 17136 10808 63.1 66.2 

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730325 730325 615887 84.3 90.1 

九、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700829 700829 679099 96.9 100.1 

十、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957500 957500 100.0 73.1 

十一、污水处理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
的支出

535900 535900 100.0 87.7 

十二、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3378 3378 5495 162.7 99.0 

十三、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
支出

1183 1183 3239 273.8 110.5 

十四、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679346 679346 574927 84.6 89.6 

十五、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33714 33714 48738 144.6 130.2 

十六、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
支出

788000 788000 100.0 184.4 

十七、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
入安排的支出

21160200 28378800 33100412 116.6 102.0 

十八、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
出

83987 83987 82503 98.2 108.8 

十九、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298898 298898 395292 132.2 111.6 

二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4277184 4277184 4437426 103.7 116.0 

二十一、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21494 21861 28042 128.3 100.6 

 本级支出合计 94004039 103504406（注） 96335186 93.1 84.8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9027955 9453955 9453955 

转移性支出 28818735 28818735 32365472 

 政府性基金上解支出

 调出资金 14443524 14443524 18931179 

 年终结转 14375211 14375211 13434293 

 支出总计 131850729 141777096 138154613 

注：根据中央分配我省2023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按规定和程序，经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相应调增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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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省级政府性基金收入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预算数

2023年
调整后预算数

2023年
执行数

为调整后
预算％

为上年%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12000 12000 4253 35.4 69.0 

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3000 13000 12370 95.2 89.0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45410 

四、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4900 4900 3572 72.9 72.1 

五、彩票公益金收入 178000 178000 257534 144.7 141.5 

六、车辆通行费 260000 260000 215716 83.0 79.9 

七、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
    业务费用

55850 55850 79591 142.5 138.5 

八、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2000 2000 3 

本级收入合计 525750 525750 618449 117.6 114.8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20620000 29548000（注） 29403100 

转移性收入 595821 596188 683676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 161872 161872 250273 

  上解收入 89612 89612 89612

  调入资金 272216 272583（注） 271669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上年结转收入 72121 72121 72122

收入总计 21741571 30669938 30705225 

注：调整预算数系中央分配我省（不含宁波）2023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按规定和程序，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相应调增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和调入资金预算。另，除年初预算已编制再融资债券外，财政部年中下达我省再融资专项债券28.8亿元，用

        于偿还存量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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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预算数

2023年
调整后预算数

2023年
执行数

完成调整后
预算%

为上年％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
支出

5715 5715 855 15.0 8.2 

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72 172 172 100.0 100.0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
出

3000 3000 314 10.5 

四、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258559 258559 215716 83.4 70.8 

五、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12053 12053 20746 172.1 113.6 

六、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
支出

130000 130000 100.0 162.5 

七、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
入安排的支出

51200 344800 344800 100.0 41.8 

八、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
出

41763 41763 41596 99.6 109.5 

九、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7359 17359 17801 102.5 118.9 

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272158 272158 271276 99.7 106.8 

十一、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58 425 415 97.6 29.1 

    本级支出合计 662037 1086004（注） 1043691 96.1 67.5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转移性支出 21079534 29583934 29661534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支出 383917 383917 451785 

  上解支出

  调出资金 159950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20568800 29073200 28928300 

  年终结转 126817 126817 121498 

    支出总计 21741571 30669938  30705225 

注：调整预算数系中央分配我省 （不含宁波）2023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按规定和程序，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相应调整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等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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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预算数

2023年
调整后预算数

2023年
执行数

完成调整后
预算%

为上年％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5715 5715 855 15.0 8.2 

       购买农村电影公益性放映版权服务 460 460 322 70.0 

      其他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5255 5255 533 10.1 28.1 

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72 172 172 100.0 100.0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172 172 172 100.0 100.0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3000 3000 314 10.5 

      农业生产发展支出 3000 3000 314 10.5 

四、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258559 258559 215716 83.4 70.8 

      公路还贷 258559 258559 215716 83.4 70.8 

五、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12053 12053 20746 172.1 113.6 

      民航机场建设 14800 8587 138.2 

      民航安全 529 635 635 100.0 322.3 

      航线和机场补贴 3524 3524 3524 100.0 91.6 

      其他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8000 8000 8000 100.0 100.0 

六、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130000 130000 100.0 162.5 

      其他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
      出

130000 130000 100.0 162.5 

七、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
        的支出

51200 344800 344800 100.0 41.8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
      安排的支出

51200 344800 344800 100.0 41.8 

八、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41763 41763 41596 99.6 109.5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18306 18306 17506 95.6 115.6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19296 19296 18542 96.1 102.0 

      彩票市场调控资金支出 4161 4161 5548 133.3 119.5 

九、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7359 17359 17801 102.5 118.9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6863 6863 7957 115.9 223.4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9716 9716 8847 91.1 85.2 

      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500 500 368 73.6 59.1 

      用于残疾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280 280 629 224.6 157.3 

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272158 272158 271276 99.7 106.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付息支出 2150 2150 2150 100.0 100.0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185182 185182 185182 100.0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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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3年
预算数

2023年
调整后预算数

2023年
执行数

完成调整后
预算%

为上年％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付息
      支出

84826 84826 83944 99.0 123.7 

十一、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58 425 415 97.6 29.1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9 122 118 96.7 67.0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
      费用支出

49 303 297 98.0 23.8 

支出合计 662037 1086004（注） 1043691 96.1 67.5 

注：根据中央分配我省2023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按规定和程序，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相应调增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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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省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执行数

2024年
预算数

预算数为上年
执行数的％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4253 10000 235.1 

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64699922 59720600 92.3 

三、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2018147 1862200 92.3 

四、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74459 73040 98.1 

五、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3572 4000 112.0 

六、彩票公益金收入 606914 551960 90.9 

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095527 995000 90.8 

八、车辆通行费 686841 655900 95.5 

九、污水处理费收入 811131 766290 94.5 

十、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
 费用

123314 117980 95.7 

十一、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13121319 9400260 71.6 

十二、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385894 479311 124.2 

本级收入合计 83631293 74636541 89.2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33832500 25711124 

转移性收入 20690820 16381717 

 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290580 215275 

 调入资金 4042511 2732149 

 债务转贷收入

 上年结转收入 16357729 13434293 

收入总计 138154613 116729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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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省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调整后执行数
2024年
预算数

预算数为上年调整
后执行数的％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5187 12356 238.2 

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52917 95227 62.3 

三、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553 517 93.5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53276732 49742029 93.4 

五、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636500 586400 92.1 

六、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10808 11026 102.0 

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615887 573938 93.2 

八、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679099 643314 94.7 

九、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5495 4900 89.2 

十、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3239 2961 91.4 

十一、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574927 521224 90.7 

十二、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48738 16121 33.1 

十三、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100000 

十四、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
 支出

8873459 25763716 77.0（注2）

十五、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82503 87718 106.3 

十六、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395292 378811 95.8 

十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4437426 5399202 121.7 

十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28042 28541 101.8 

 本级支出合计 69826833（注1） 83968000 93.0（注3）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9453955 8812312 

转移性支出 32365472 23949070 

 政府性基金上解支出

 调出资金 18931179 13869556 

 年终结转 13434293 10079514 

 支出总计 111646260 116729382 

注： 1.调减2023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等因素。

  2.2024年全省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2576.37亿元，剔除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安排的支出因素，

     可比为上年调整后执行数的77.0%。

  3.2024年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8396.80亿元，剔除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安排的支出因素，可比为上年调整后执行数的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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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省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执行数

2024年
预算数

预算数为上年
执行数的％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4253 10000 235.1 

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2370 12840 103.8 

三、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3572 4000 112.0 

四、彩票公益金收入 257534 257694 100.1 

五、车辆通行费 215716 160000 74.2 

六、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
 费用

79591 79086 99.4 

本级收入合计 618449 523620 84.7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29403100 22430800 

转移性收入 683676 663951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 250273 198745 

 上解收入 89612 52345 

 调入资金 271669 291363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上年结转收入 72122 121498 

收入总计 30705225 2361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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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调整后执行数
2024年
预算数

预算数为上年调整后
执行数的％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855 9730 1138.0 

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314 1566 498.8 

三、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72 232 134.9 

四、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215716 160000 74.2 

五、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20746 11867 57.2 

六、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100000 

七、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
支出

176000 

八、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41596 48270 116.0 

九、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7801 62460 350.9 

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271276 290540 107.1 

十一、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415 822 198.2 

 本级支出合计 568891（注1） 861488 102.9（注2）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804000 

转移性支出 29661534 21952884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支出 451785 402520 

 上解支出

 调出资金 159950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28928300 21539200 

 年终结转 121498 11164 

 支出总计 30682210 23618371 

注： 1.调减2023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等因素。

  2.2024年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86.15亿元，剔除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安排的支出因素 ，可比为上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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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调整后执行数
2024年
预算数

预算数为上年调整
后执行数的％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855 9730 1138.0 

 其他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533 9730 1825.5 

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314 1566 498.8 

　　农业生产发展支出 314 1566 498.8 

三、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72 232 134.9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172 232 134.9 

四、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215716 160000 74.2 

 公路还贷 215716 160000 74.2 

五、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20746 11867 57.2 

 民航安全 635 165 26.0 

 航线和机场补贴 3524 3679 104.4 

 其他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8000 8023 100.3 

六、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100000 

 公路建设 100000 

七、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
 的支出

176000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
 安排的支出

176000 

八、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41596 48270 116.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17506 18919 108.1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18542 24061 129.8 

 彩票市场调控资金支出 5548 5289 95.3 

九、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7801 62460 350.9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7957 6515 81.9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8847 55004 621.7 

 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368 241 65.5 

 用于残疾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629 700 111.3 

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271276 290540 107.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付息支出 2150 21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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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3年

调整后执行数
2024年
预算数

预算数为上年调整
后执行数的％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185182 190857 103.1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付息
 支出

83944 97533 116.2 

十一、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415 822 198.2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118 677 573.6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
 费用支出

297 146 49.0 

支出合计 568891（注1） 861488 102.9（注2）

注： 1.调减2023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等因素。

  2.2024年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86.15亿元，剔除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安排的支出因素 ，可比为上年调整后执行数的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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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对下级的转移支付执行分项目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预算数 2023年执行数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5174 4465（注1）

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01028 147192（注2）

三、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505 551（注3）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86612 86612 

五、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4986 5249（注4）

六、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3243 3243 

七、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6219 12072（注5）

八、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17000 17000 

九、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59150 175401（注6）

 支出总计 383917 451785 

注：1.执行与预算有差异，主要是阶段性免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支出相应减少。

  2.执行与预算有差异，主要是水库移民扶持基金中央补助增加。

  3.执行与预算有差异，主要是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中央补助增加 。

  4.执行与预算有差异，主要是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中央补助增加。

  5.执行与预算有差异，主要是民航发展基金中央补助增加。

  6.执行与预算有差异，主要是专项彩票公益金中央补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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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对下级的转移支付执行分地区表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3年预算数 2023年执行数

杭州市 59937 79717 

温州市 34927 53515 

嘉兴市 13524 27099 

湖州市 18855 29177 

绍兴市 18429 28347 

金华市 32594 47055 

舟山市 8309 12899 

台州市 28317 45218 

衢州市 29086 44848 

丽水市 36804 61545 

宁波市 15522 22365 

年初未落实到地区的预算 87612（注）

合  计 383917 451785 

注：年初未全部落实到地区，主要原因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提升任务引入项目化管理 ，相关目标任务尚未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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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对下级的转移支付预算分项目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执行数 2024年预算数
预算数为上年

执行数的％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4465 3742 83.8 

二、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551 485 88.0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86612 50778 58.6 

四、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5249 4000 76.2 

五、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3243 3250 100.2 

六、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47192 108001 73.4 

七、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12072 35027 290.2 

八、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17000 20000 117.6 

九、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75401 177236 101.0 

 支出总计 451785 402520 89.1 

注：年初预算不再预估中央转移支付，年中中央下达的转移支付未反映在年初预算，因此预算数小于执行数。

37



2024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对下级的转移支付预算分地区表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3年执行数 2024年预算数
预算数为上年

执行数的％

杭州市 79717 58644 73.6

温州市 53515 41444 77.4

嘉兴市 27099 13206 48.7

湖州市 29177 17616 60.4

绍兴市 28347 19593 69.1

金华市 47055 34002 72.3

舟山市 12899 7757 60.1

台州市 45218 31551 69.8

衢州市 44848 62291 138.9

丽水市 61545 43379 70.5

宁波市 22365 15757 70.5

年初未落实到地区的预算 57278 

合       计 451785 402520 89.1

注：年初预算不再预估中央转移支付，年中中央下达的转移支付未反映在年初预算，因此预算数小于执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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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 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
预 算 说 明

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一）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3134万元

1.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电影管理条例》

《中央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办法》《浙江

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

2.支持方向及绩效目标

支持方向：主要用于支持全省电影事业发展。

绩效目标：鼓励影院放映国产影片，力争国产影片票房

占总收入不低于 60%。促进乡镇电影院发展建设，特别是山

区 26 县乡镇电影院建设。推动校园公益电影放映，让电影

成为思政课重要手段，培养潜在电影观众，推动国家电影事

业持续发展。奖励放映国产影片成绩突出影院数不少于 500

家。

3.分配办法

实行因素法分配。主要根据乡镇新建影院因素、影院放

映国产影片激励因素、优秀浙产影片推广激励因素、发行放

映业绩突出激励因素、绩效管理及其他因素等进行分配。

（二）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央补助）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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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1.支持方向及绩效目标

支持方向：根据《中央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

算管理办法》（财教〔2019〕260 号）等管理办法，该项资

金补助范围主要用于：资助影院建设和设备更新改造，奖励

优秀国产影片放映和资助文化特色、艺术创新影片放映，资

助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经财政部批准的电影事业发展其他

支出。

绩效目标：繁荣发展电影市场，鼓励影院放映国产影片，

力争国产影片票房占总收入不低于 60%。放映国产影片影院

家数不少于 500 家，助力活跃影院数量有所增加。

2.分配办法

实行因素法分配。省级电影主管部门和省级财政部门提

出年度资金申请，国家电影专资办根据全国电影事业发展情

况，对各地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核，提出分地区建议数，经中

央宣传部审核后，报财政部。财政部根据当年电影专资预算

情况，确定中央补助地方电影专资分配方案，并将预算下达

省级财政部门。

二、节能环保支出

（三）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中央补助）485

万元

1.支持方向及绩效目标

支持方向：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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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建〔2020〕5号）等管理办法，该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分布式光伏项目和公共可再生能源独

立电力系统项目。

绩效目标：经营区域内年度光伏发电量不低于555万千

瓦时，支持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项目1个且规模不

低于1.52兆瓦，弃光率不高于10%，足额保障纳入补助目录

的光伏扶贫项目补贴资金，改善无电地区用电条件，非化石

能源电量比重稳步提升，二氧化碳减排稳步提升，客户满意

度不低于90%。

2.分配办法

根据中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根据电网企业和省级相关

部门申请，以及本年度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情况，由财

政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测算审核后，按照以

收定支原则拨付补助资金。省财政收到中央补助资金后，按

照国家规定的优先保障顺序和申报需求比例测算分配到相

应地市和地方独立电网企业。

三、城乡社区支出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50778万元

1.政策依据

《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

振兴的意见》（中办发〔2020〕32号）、《关于健全土地出

让收入优先用于农业农村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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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浙委办发〔2022〕35号）、《浙江省农业农村省统筹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浙财农〔2022〕87号）、《浙江省农

业农村厅等6部门关于切实抓好2022年粮油生产保供工作的

通知》（浙农专发〔2022〕2号）等。

2.支持方向及绩效目标

支持方向：用于农业生产发展支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支出、农村社会事业支出以及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支出等方

面。

绩效目标：紧紧围绕中央、省委省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决策部署和中心工作，以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

效供给为基础，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提升，切实支撑保

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率先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

3.分配办法

按照《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省级财政

专项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浙政办函〔2014〕66号）、《浙

江省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浙财农

〔2020〕20号）、《浙江省农业农村省统筹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浙财农〔2022〕87号）等有关要求，根据各地承担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提升任务实行因素法分配。

4.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待分配资金 50778 万元未细化，主要原因是高标准农田

建设改造提升任务引入项目化管理，相关目标任务尚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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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四、农林水支出

（五）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民政社会事务及福利

专项资金4000万元

1.政策依据

《浙江省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细则》

（浙财综〔2010〕75号）、《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民政厅

关于印发浙江省民政社会事务及福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浙财社〔2020〕4号)、《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水库

移民安置办公室关于印发浙江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浙财社〔2018〕49号）等。

2.支持方向及绩效目标

支持方向：支持实施库区及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和

经济发展规划，支持库区防护工程及移民生产、生活设施维

护，解决水库移民的其他遗留问题。

绩效目标：帮助解决大中型水库移民基本生活问题及库

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薄弱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加强库区

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改善移民生产生活

条件，增加移民收入，使移民收入与当地农村居民收入比例

较上年提高 1%以上。

3.分配办法

按基础补助和征收补助（各占50%）进行分配，其中：

基础补助按省核定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数（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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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库区经济发展状况、移民工作绩效等因素分配；征收

补助按有征缴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任务的县（市、区）执收

情况分配。

（六）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中央补

助）3250万元

1.政策依据

根据《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财综〔2009〕90号）、《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印发〈大

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

〔2022〕1号）、《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水库移民安置办公

室关于印发浙江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的通知》（浙财社〔2018〕49号）等管理办法，该项资金

用于支持解决三峡外迁移民安置地和三峡移民群体生产生

活方面存在的突出困难和问题等。

2.绩效目标

通过项目扶持改善三峡移民安置区农田水利设施、基础

设施、社会事业设施、美化环境和生态；通过移民劳动力就

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提升移民素质和劳动技能；通过扶

持移民能够直接受益和增强移民村集体经济实力的生产开

发项目、与移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其他项目等加快三峡移

民创业致富步伐，受益三峡移民9000人以上。

3.分配办法

根据《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印发〈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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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2〕1 号）等

文件规定，按三峡原迁移民人数进行分配。

（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中央补助）

108001万元

1.支持方向及绩效目标

支持方向：根据《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使

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06〕29号）、《财政部 水利

部关于印发〈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农〔2022〕1号）、《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水

库移民安置办公室关于印发浙江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浙财社〔2018〕49号）等管理

办法，该项资金主要用于移民生产生活补助以及支持库区和

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解决水库移民生产生

活问题，以及与移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其他项目，重点放

在美丽家园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创业就业能力建设等三个

方面。

绩效目标：通过发放移民直补资金，提高移民收入水平,

直补资金受益移民达80万人以上；通过对大中型水库库区和

移民安置区的一系列项目扶持，受益移民村（库区村）1300

个以上，改善大中型水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的农业生产设

施，交通、供电、供水、通信和社会事业等基础设施，美化

环境和生态；通过移民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提

升移民素质和劳动技能；通过扶持移民能够受益的生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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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与移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其他项目等助推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水库移民工作“六大行动”计划落实，

全力推进水库移民共同富裕。

2.分配办法

按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农村移民人数，结合库区经

济发展状况、移民后期扶持重点工作和移民工作绩效进行分

配。

五、交通运输支出

（八）民航发展基金支出（中央补助）35027万元

1.支持方向及绩效目标

支持方向：根据《财政部 民航局关于民航发展基金预

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建〔2016〕362 号）、《财政

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

的通知》（财建〔2023〕343 号）等管理办法，该项资金主

要用于民用机场投资补助、中小机场补贴项目、贷款贴息项

目、支线航空补贴项目、通用航空发展专项、安全能力建设

专项等事业发展。

绩效目标：通过项目资金对丽水机场进行补助，支持丽

水机场新建长 2800 米、宽 45 米的跑道和面积 12000 平方米

的航站楼等；通过项目资金对 4 个中小机场进行补助，保证

中小机场正常运营，弥补成本费用不足，提高安全服务保障

能力，推进社会公共服务；对符合条件的 6 家通用航空企业

通航作业补贴，促进我国通航飞行作业小时不断增长、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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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企业培养飞行员，提升企业安全保障能力，有效促进通

航产业不断发展等。

2.分配办法

根据中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该资金由相关机场提出申

请，经民航地区管理局和相关财政部门审核后报民航局、财

政部，民航局再提出资金分配方案报财政部，审核后下达资

金。

六、其他支出

（九）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5000万元

1.政策依据

《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浙江省

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省级福利彩票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浙财综〔2016〕4 号）、《浙江省财政厅关

于印发浙江省省级福利彩票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补

充通知》（浙财综〔2018〕31 号）。

2.支持方向及绩效目标

支持方向：主要对彩票销售重点工作和重点项目给予支

持；对销售体量较小、票种发展不平衡的落后地区给予适当

倾斜，充分发挥福彩业务费专项资金宏观调控功能。

绩效目标：建立全省工作站数不少于上年数的 90%，基

层工作站人员不少于上年数量的 90%，彩票销售场所不少于

上年数量的 90%，彩票销售额不少于上年销售额的 90%，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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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公益金筹集量不少于上年筹集量的 90%，受益地市不少于

11 个。整体持续推动县级工作站建设，不断提升福彩基层管

理和服务水平，彩民的购彩舒适性得到有效改善，国家彩票

公益属性和社会责任宣传力度有效提升，促进福彩事业的高

质量发展。

3.分配办法

主要根据各地彩票公益金筹集因素(权重 40%）、市场管

理因素、业务基础设施及县级工作站因素（权重 40%）、渠

道规模彩票销售网店因素（权重 20%）及地方财力（彩票销

量）状况因素、绩效评价结果因素等进行分配。

（十）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15000万元

1.政策依据

《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浙江省

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省级体育彩票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浙财综〔2016〕3 号）。

2.支持方向及绩效目标

支持方向：主要用于保障基层体彩销售网点专管员队伍

建设、支持地方体育彩票重点工作及项目、弥补财力薄弱地

区的经费缺口等。针对体育彩票业务费省级分成比例较高、

具体销售工作以地方为主的实际情况，通过转移支付，提升

地方工作积极性。

绩效目标：顺利实现全年销量目标，彩票销售额大于等

于上年销售额的 90%；彩票销售网点数量大于等于上年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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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0%；筹集公益金金额大于等于上年筹集额的 90%；确保

全省专管员队伍的安全、正常运营，为销售网点、彩民提供

高质量的服务，使得实体店基础管理及规范运营率高于 95%；

购彩群体对实体店工作认可满意度以及实体店对专管员工

作满意度均高于 80%；提升地市体彩中心的工作水平和管理

质量；改善体彩销售网点形象；有效向社会宣传体彩公益，

提升体彩品牌形象。

3.分配办法

彩票工作站补助经费占比30%，主要由管理站数量、专

管员人数、体彩销售网点规模、网点考评四项因素进行分配，

各因素所占比重分别为5％、50％、35％、10％。地市体彩

中心工作经费，占比45%，主要由公益金贡献、基础游戏市

场份额、实体店培育扶持、综合考评四项因素进行分配，各

因素所占比重分别为50%、10%、10%、30%。重点工作扶持经

费，占比25%。主要由地市体彩中心先行申报项目，省体彩

中心根据项目申报情况分配补助金额。

（十一）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

（中央补助）21960万元

1.支持方向及绩效目标

支持方向：对象为省政府文件明确的 18 个革命老区县，

支持革命老区县的文体事业、养老服务、生态环保等社会公

益事业领域发展。

绩效目标：根据“公平公正、聚焦公益、突出重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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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绩效”分配原则，通过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投入，支持

我省革命老区县文化、体育、养老、教育、生态环保等社会

公益项目建设，支持公益项目 15 个以上，力争我省重点支

持革命老区县全覆盖，实施文化类项目增加公益面积 2 万方

以上、养老类项目建设 3 万方以上、体育类项目受益人 5 万

人以上、生态环保类项目等受益人数 1 万人以上，有效带动

项目资本投入，有效弥补当地社会公益事业欠账，促进革命

老区县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2.分配方法

主要根据 2024 年申报项目质量因素和 2023 年项目绩效

及其他因素进行分配，各占比 50%。其中：质量因素细分为

项目基本状况、发展目标、建设内容三部分，各部分占比分

别为 20％、20％、10％，具体根据前期专家评审结果赋分；

绩效及其他因素细分为绩效内容和其他内容两部分，各部分

占比分别为 30%、20%，具体根据 2023 年项目绩效及 2024 年

项目进展及报送材料及时性和质量情况赋分。

3.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此项资金根据项目分配情况，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

金支出 6158 万元、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6022 万

元、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1292 万元、用于文化

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5991 万元、用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

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2497 万元。

（十二）福彩公益金安排的民政社会事务及福利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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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34276万元

1.政策依据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普惠型儿童福

利体系建设的意见》（浙政办发〔2017〕67号）、《浙江省

残疾人联合会等六部门单位关于印发浙江省残疾儿童康复

服务制度工作细则（修订版）的通知》（浙残联发〔2022〕

6号）、《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的意见》（浙委办发〔2014〕72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用于社会

福利事业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浙财社〔2023〕

40号）、《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民

政社会事务及福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浙财社

〔2020〕4号)等。

2.支持方向及绩效目标

支持方向：用于支持儿童福利机构，城乡社区服务设施，

公益殡葬设施，以及重点民政公共设施建设；资助7-18周岁

贫困家庭儿童集中养育康复；资助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等。

绩效目标：新（改、扩）建儿童福利机构4个以上，民

政服务能力明显增强；补助7-18周岁贫困家庭儿童集中养育

康复人数400人以上，资助年满18周岁在校就读的低保、低

保边缘家庭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助学金补贴585人，贫

困家庭儿童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建成生态安葬示范点95个以

上；补助40个以上“精康融合行动”试点地区开展精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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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社会组织公益项目和社会工作项目600个以上，帮助困

难群众建立社会关爱系统、改善生活境况，带动社会组织和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队伍建设。

3.分配办法

因素法分配：分配因素主要包括改扩建儿童福利院个

数、救助站三级站改建个数、7－18周岁贫困家庭儿童集中

养育康复计划人数、年满18周岁在校就读的低保、低保边缘

家庭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人数、建设“智慧社区”任务数、

公益性骨灰堂数量、生态节地安葬墓地奖补数量、社会组织

数量、重点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资额等，同时考虑地方

财力状况和工作绩效。

4.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待分配资金 6500 万元未细化，主要原因是根据《省民

政厅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省级福彩公益金资助民政重

大项目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浙民财〔2023〕180 号），

2024-2025 年安排省级福彩公益金用于民政公共服务设施新

建、改建、扩建、改造项目，经各地申报，待省级评定后确

定项目细化金额。

（十三）福彩公益金安排的现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项

资金52000万元

1.政策依据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快康养体系建设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的通知》（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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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办发〔2020〕63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

完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浙政办发〔2021〕58

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关

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实施意见的通知》（浙政

办发〔2016〕148号）、《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意

见》（浙财社〔2015〕193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深化养老服务综合改革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

见》（浙政办发〔2018〕77号）、《民政部 发展改革委 财

政部关于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

程的意见》（民发〔2019〕8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

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等。

2.支持方向及绩效目标

支持方向：主要用于资助养老护理员培训、家庭照护者

培训、农村理发点农村理发店建设、高龄补贴等。

绩效目标：培训50000名以上养老护理员，对超过66000

名未入住养老机构重度失能老年人家庭开展家庭照护者培

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发展；通过对80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

龄补贴，解决困难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提高社会养老服务

水平；新建农村理发点1000个，满足政府兜底人群养老服务

需求。

3.分配办法

因素法分配，根据新建农村理发点个数、护理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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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入住机构重度失能老年人数、80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同时

考虑财力系数进行分配。

（十四）体彩公益金安排的扶持体育发展专项资金

53465.4万元

1.政策依据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国办发〔2019〕40 号）、《奥

运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长期规划（2014—2024）》

《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浙江省全民健身

实施计划（2021-2025 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健

康浙江行动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19〕29 号)、《浙江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20〕17 号)、《浙

江省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384 号）、《中

共浙江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浙江省最多跑一次

改革办公室 浙江省体育局关于推进全省公共体育场馆服务

大提升的实施意见》（浙体政〔2020〕108 号）等文件。

2.支持方向及绩效目标

支持方向：主要用于深化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

业等三大方向。

绩效目标：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增强群众

体育意识，提高全民身体素质，推动我省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助推健康浙江建设。提升竞技体育科学训练水平和竞赛成

绩，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拓宽业余训练多元化路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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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业态结构，优化体育产业空间布局，打造体育产业

发展平台，培育激活体育产业市场主体，健全完善体育产业

扶持体系。全面加强全省体育场地设施规划，建设功能齐全、

配套完善、布局合理的体育场地设施网络，加强各类体育场

地设施管理利用。全面提升公共体育场馆服务水平，实现群

众健身更加便利化、场馆运营更加智慧化、便民服务更加人

性化、服务供给更加特色化、运营管理更加专业化。建设基

层体育场地设施数量 1133 个，开展省级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场次 436 场、省级竞技体育赛事数量 250 场，建设粤港澳全

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备战基地 26 个、省级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64 个、省级体传校阳光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55 个、新型县级

体校建设发展数量 2 所，开展省队联办(市办和企业办）项

目运动队 11 支，支持职业体育俱乐部发展 15 个，推动环浙

步道建设 3658 公里。

3.分配办法

实行因素法分配，主要根据群众体育发展因素、竞技体

育发展因素、体育产业发展因素、地方财力状况因素、绩效

及其他因素等进行分配。

（十五）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体育事业专项资

金（中央补助）3050万元

1.支持方向

根据《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事业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财教〔2020〕69 号）等管理办法，该项资金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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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包括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群众体育部分，主要用于：

援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和捐赠体育健身器材；资助群众体

育组织和队伍建设；资助或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组织开

展全面健身科学研究与宣传。竞技体育部分，主要用于：资

助举办全国综合性运动会；改善国家队训练比赛场地设施条

件；资助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支持国家队备战和参加

国际综合性运动会；补充运动员保障支出。

2.绩效目标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统一部署，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实施“选星

计划”“尖子计划”人才培养，做好巴黎奥运会、粤港澳全

运会备战工作；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完善后备人才培养体

系建设；加强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教育，促进竞技体育全面

发展，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浙江力量。支持基层体育场地设

施建设，举办更加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进一步营

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为建设体育现代化强省，助力共同

富裕示范区贡献体育力量。支持场地设施建设 205 个，支持

体育赛事活动 292 场次，支持开展万村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

培训的行政村 120 个，培养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150 人，

资助后备力量培养单位 19 个，支持青训中心建设单位 5 个，

赛事和活动任务完成率 100%、完成及时率 100%。

3.分配办法

实行因素法分配，主要根据基本因素（人口数、国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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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体育场地面积）、业务因素（赛事活动任务量、后备人

才培养任务量、奥运备战相关任务量、改善场地设施任务

量）、绩效因素等进行分配。

（十六）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中央补助）

392万元

1.政策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21〕35 号）、《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2〕

113 号）等文件。

2.支持方向及绩效目标

支持方向：主要用于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国家级创新

创业教育实践基地。

绩效目标：建设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以下简称双创学

院)、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以下简称实践基地)。

指导双创学院围绕创新创业教改课题、课程、教材、师资等,

实践基地围绕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筛选、培育、孵化创新创

业项目等，面向省域内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服务区

域创新创业教育协同发展，整体提升创新创业教育质量,提

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3.分配办法

因素法分配，主要根据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 5 个（浙江

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温州大学、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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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 7 个（浙江

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宁波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温州医科

大学、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等

因素进行分配。

（十七）残疾人事业专项资金（福彩金）4100万元

1.政策依据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健全残疾人康复

和托养服务体系的意见》（浙政办发〔2015〕31号）、《浙

江省残疾人联合会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十四五”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

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残联发〔2021〕26号)、《浙江省人

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关于印发浙江省无障碍社区创建

考核办法的通知》（浙残工委〔2017〕10号）等。

2.支持方向及绩效目标

支持方向：主要用于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无障

碍社区创建和残疾人康复托养服务设施建设补助。

绩效目标：通过对超过 5600 户全省困难残疾人家庭提

供无障碍改造服务，并对全省成功创建的 90 个无障碍社区

进行补助，不断改善残疾人的生活、工作、居住环境，使残

疾人能更好地的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更高层次

的全面小康；通过对全省 4 家残疾人康复及托养设施补助，

加快残疾人服务设施建设，为残疾人提供康复和托养场地，

全面提升为残疾人服务水平，并发挥社会力量扶残助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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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配办法

因素法分配，主要根据享受补贴困难残疾人家庭数、创

建社区个数、相应补贴标准、地方财力因素等进行分配。

（十八）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

金（中央补助）4603 万元

1.支持方向及绩效目标

支持方向：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预算的通

知》（财社〔2023〕135号），该项资金主要用于养老机构

安全设施建设、孤儿助学、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建设、精

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等方面。

绩效目标：资助山区 26 县和海岛养老服务机构安全设

施建设；开展“孤儿助学工程”，资助孤儿 376 人；资助全

省 45 个精神障碍社区康复试点县，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人

员提供精准服务；资助省级假肢矫形康复辅具机构设施设备

购置，提高民政机构能力建设；资助 5 家福利机构设施建设，

提升救助服务能力。

2.分配办法

因素法分配，根据全省孤儿助学人数、儿童福利机构数、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试点个数以及山区26县和海岛县养老机

构床位数进行分配。

（十九）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中央补助）3981 万元

1.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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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十四五”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残联发〔2021〕26号)、《浙

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制度的实施意见》

（浙政发〔2018〕36号）、《关于印发浙江省残疾儿童康复

服务制度工作细则（修订版）的通知》（浙残联发〔2022〕

6号）等。

2.支持方向及绩效目标

支持方向：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财

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132

号），该项资金主要用于 0-6 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及早期干

预试点、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等方面。

绩效目标：通过为全省超过 8500 人次残疾儿童提供康

复服务，避免残疾程度加剧，减轻家庭和社会压力；通过对

超过 5600 户全省困难残疾人家庭提供无障碍改造服务，不

断改善残疾人的生活、工作、居住环境，使残疾人能更好地

的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全面小康。

3.分配办法

按照《财政部 中国残联关于印发<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

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6〕114 号）要

求，统筹省级补助资金，采取“因素法”，主要根据贫困重

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数量、残疾儿童数量以及地方财力

因素等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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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2023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分地区余额和限额表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3年限额 2023年余额

全省 154756800 152023728 

其中：省本级 10181200 7901900 

杭州市 25811700 25810993 

温州市 24015200 24014966 

嘉兴市 13935700 13931200 

湖州市 8190400 8190100 

绍兴市 14081100 14080704 

金华市 11108100 11107571 

衢州市 6435900 6435675 

舟山市 3206200 3206084 

台州市 10854500 10854152 

丽水市 6828000 6827718 

宁波市 20108800 19662665 

注：债务余额小于限额是因市县偿还到期政府债务减少债务余额所致，而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和发行额“双控”，每年各
  省的发行额由中央确定，偿还到期债务后形成的债务余额小于限额的额度各省没有权限再发行债券。我省将市县债务余额小于

  债务限额部分上收至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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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政府专项债务预算收支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执行数

（一）2022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127219442

（二）2023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154756800 

（三）2023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额 34007400 33832500

（四）2023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额 9453955 9453955

（五）2023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152023728 

（六）2024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新增限额 19030000

（七）2024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173786800

截至2023年底专项债券平均年限： 10.20年

2023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额 4277184 4437426

注：1.2022年末专项债务余额加上2023年专项债务发行额减去2023年专项债务还本额后为151597987万元，与2023年底专项债务余额的差为
   425741万元，主要是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存量债务426000万元，增加债务余额；同时2014年底清理甄别锁定的国债转贷还本额和外债

  还本额259万元，减少债务余额，但按照现行规定，国债转贷还本计入上解上级支出，外债还本计入其他应付款，不在本表体现。
  2.专项债务付息额执行数超预算数主要是上半年发行的10年期以上的长期债券年内付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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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省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

十
四

期
）

2.
96

浙
江

艺
术

职
业

学
院

教
学

综
合

楼
及

学
生

宿
舍

楼
建

设
项

目
27

46
6

 
27

46
6

 
22

59
4

 
53

00
 

10
年

78
 

到
期

一
次

性
还

本

6
20

23
年

浙
江

省
其

他
项

目
收

益
专

项
债

券
（

九
期

）
 -

-
20

23
年

浙
江

省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

十
六

期
）

3.
17

浙
江

省
中

医
药

研
究

院
青

山
湖

科
创

园
区

建
设

工
程

39
30

5
 

39
30

5
 

16
92

3
 

56
00

 
20

年
89

 
到

期
一

次
性

还
本

7
20

23
年

浙
江

省
其

他
项

目
收

益
专

项
债

券
（

九
期

）
 -

-
20

23
年

浙
江

省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

十
六

期
）

3.
17

浙
江

大
学

医
学

院
附

属
第

一
医

院
重

大
疫

情
救

治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36

76
4

 
36

76
4

 
90

00
 

90
00

 
20

年
14

3
 

到
期

一
次

性
还

本

8
20

23
年

浙
江

省
其

他
项

目
收

益
专

项
债

券
（

九
期

）
 -

-
20

23
年

浙
江

省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

十
六

期
）

3.
17

浙
江

中
医

药
大

学
附

属
第

二
医

院
（

浙
江

省
新

华
医

院
）

中
医

药
传

承
创

新
基

地
38

78
4

 
38

78
4

 
10

50
0

 
10

50
0

 
20

年
16

6
 

到
期

一
次

性
还

本

9
20

23
年

浙
江

省
收

费
公

路
专

项
债

券
（

四
期

）
 -

-
20

23
年

浙
江

省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

四
十

六
期

）
2.

65
G

25
长

深
高

速
德

清
至

富
阳

段
扩

容
杭

州
段

及
G

25
富

阳
至

G
60

诸
暨

高
速

联
络

线
项

目
25

83
60

7 
19

94
00

0 
58

96
07

 
23

22
95

0 
30

00
0

 
10

年
/

到
期

一
次

性
还

本

10
20

23
年

浙
江

省
其

他
项

目
收

益
专

项
债

券
（

二
十

二
期

）
 -

-
20

23
年

浙
江

省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

三
十

四
期

）
3.

08
新

建
金

华
至

建
德

高
速

铁
路

11
92

06
3 

11
35

06
3 

57
00

0
 

56
48

77
 

20
00

0
 

30
年

/
到

期
一

次
性

还
本

11
20

23
年

浙
江

省
其

他
项

目
收

益
专

项
债

券
（

二
十

二
期

）
 -

-
20

23
年

浙
江

省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

三
十

四
期

）
3.

08
新

建
杭

州
至

温
州

铁
路

杭
州

至
义

乌
段

项
目

94
80

00
 

94
79

00
 

10
0

 
76

72
99

 
18

77
00

 
30

年
/

到
期

一
次

性
还

本

63



序
号

债
券

名
称

债
券

利
率

(%
)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总
概

算
资

金
来

源
项

目
已

投
资

规
模

20
23

年
新

增
债

券
发

行
金

额
发

债
期

限
20

23
年

应
付

利
息

还
本

情
况

预
算

资
金

其
他

12
20

23
年

浙
江

省
其

他
项

目
收

益
专

项
债

券
（

二
十

二
期

）
 -

-
20

23
年

浙
江

省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

三
十

四
期

）
3.

08
衢

州
至

丽
水

铁
路

（
松

阳
至

丽
水

段
）

90
85

94
 

90
80

94
 

50
0

 
42

90
30

 
91

30
0

 
30

年
/

到
期

一
次

性
还

本

13
20

23
年

浙
江

省
其

他
项

目
收

益
专

项
债

券
（

十
八

期
）

 -
-

20
23

年
浙

江
省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
三

十
期

）
2.

7
浙

江
工

贸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

浙
江

第
一

高
级

技
工

学
校

）
扩

建
工

程
21

62
23

 
21

62
23

 
14

12
46

 
20

00
 

7年
/

到
期

一
次

性
还

本

14
20

23
年

浙
江

省
其

他
项

目
收

益
专

项
债

券
（

二
十

一
期

）
 -

-
20

23
年

浙
江

省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

三
十

三
期

）
2.

97
浙

江
中

医
药

大
学

附
属

第
一

医
院

（
浙

江
省

中
医

院
）

中
医

药
传

承
创

新
基

地
项

目
51

18
7

 
51

18
7

 
70

00
 

70
00

 
20

年
/

到
期

一
次

性
还

本

15
20

23
年

浙
江

省
其

他
项

目
收

益
专

项
债

券
（

二
十

一
期

）
 -

-
20

23
年

浙
江

省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

三
十

三
期

）
2.

97
浙

江
大

学
医

学
院

附
属

口
腔

医
院

湖
滨

院
区

提
升

改
造

工
程

39
02

 
39

02
 

15
00

 
15

00
 

20
年

/
到

期
一

次
性

还
本

16
20

23
年

浙
江

省
收

费
公

路
专

项
债

券
（

三
期

）
 -

-
20

23
年

浙
江

省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

二
十

八
期

）
2.

88
浙

江
省

宁
波

舟
山

港
六

横
公

路
大

桥
项

目
二

期
工

程
13

28
92

9 
13

28
92

9 
10

00
00

 
10

00
00

 
15

年
/

到
期

一
次

性
还

本

注
：

序
号

9
-1

6债
券

下
半

年
起

息
，

每
半

年
付

息
一

次
，

将
于

20
24

年
开

始
付

息
，

因
此

20
23

年
暂

无
应

付
利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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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浙江省省本级专项债务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执行数

2023年省本级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474800 474800 

2023年省本级政府专项债券支出 474800 474800 

2023年省本级政府专项债券还本

2023年省本级政府专项债券付息 272158 271276

2023年省本级政府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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